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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行政院退輔會已要求所屬各榮民服務處，透過訪視時機瞭解退役將領赴境外（尤其中國大

陸地區）之動機，並柔性勸導非必要避免參加中國大陸辦理之公開活動。此外，為維護榮民

（眷）人身安全、保障權益並避免忠誠遭疑慮，該會已製作「榮民眷赴大陸地區貼心小叮嚀

」宣導摺頁，並登載於該會網站及榮光雙周刊加強宣導，請退役將領於行前多予評估，或於

出國前公開說明活動主軸及目的，且於返國後即召開說明會，公布參訪實際行程與內容，以

昭公信。 

三、政府大陸政策係在「以臺灣為主，對人民有利」原則下，尋求兩岸共同利益之平衡點及兩岸關

係之長遠和平發展。對於兩岸各項交流活動，政府始終秉持「對等、尊嚴」之基本立場，對

於有利兩岸相互尊重與瞭解、增進良性互動，以及符合法令規定之兩岸交流活動樂觀其成。

此外，政府對兩岸人員往來已建立完善之管理機制，亦考量各項主客觀環境與情勢進行必要

調控，以利兩岸交流有序發展、兩岸關係良性互動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衛生機關應主動就母乳買賣、捐贈的

需求面以及管制面著手，制定合宜規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-18） 

林委員就要求衛生機關應主動就母乳捐贈、買賣的需求面及管制面著手，制定合宜規範問題

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私下買賣或贈予母乳具有潛在危險性，網路販售者未經消毒、檢驗，安全上欠缺保障，有

可能因提供者有潛在病毒感染或藥物濫用，而傳給嬰幼兒。目前對於販賣母乳之行為，其管

制面須受現行相關法令管轄，包括食品衛生管理法、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

益保障條例、消費者保護法等，依其違規情節，決定適用之法令。 

二、鼓勵母親親自哺育母乳是世界衛生組織母乳哺育主軸，捐贈乳是母親無法親自哺育外，早產兒

等病童之另一種最佳選擇，基本上捐贈乳之提供屬特殊需要之個案，本署為提供有特殊需求

之嬰兒（例如早產兒與病童）安全的母奶，目前除台北市已於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設有母

乳庫總中心，亦補助署立台中醫院設置母乳庫衛星站，受理中、南部之捐乳，再送至台北巿

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消毒、貯存與提供具處方申請之母乳業務，以早產兒和病童為主要提供

對象。 

三、有關貴委員建議就母乳買賣、捐贈的需求面以及管制面著手，制定合宜規範，本署將參考國際

經驗，深入研議。 

（二十六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清標就山難救援體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03 號） 


